	评分因素及分值
	评分标准
	说明

	报价
（45分）
	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磋商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磋商报价得分=（磋商基准价/最后磋商报价）×45分。
	客观项

	施工组织
方案（42分）
	供应商提供的施工组织方案应当包括：①进度计划（应体现完成相应工程的时间计划）；②质量保证措施；③安全保证措施；④资源配置计划；⑤环保文明措施；⑥应急预案；⑦施工工艺。前述7项内容，每缺少一项内容扣6分，每有一项缺陷扣3分，扣完为止。【缺陷是指内容与实际需求不匹配、不符合项目特点；不满足本项目业务板块的功能需求；不符合技术规范及政策要求；套用其他项目的数据、名称；专业术语表述错误；服务内容及要求、实施地点与本项目要求不一致；方案内容交叉混乱、不可能实现等情形；描述简单（如仅有框架或标题或一两句话概括）、前后矛盾等】。
	主观项

	缺陷责任期服务（5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缺陷责任期服务计划包含：①质保期限、②质保方案、③人员配备、④质保应急预案、⑤响应速度。前述5项内容，每缺少一项内容扣1分，每有一项缺陷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【缺陷是指内容与实际需求不匹配、不符合项目特点；不满足本项目业务板块的功能需求；不符合技术规范及政策要求；套用其他项目的数据、名称；专业术语表述错误；服务内容及要求、实施地点与本项目要求不一致；方案内容交叉混乱、不可能实现等情形；描述简单（如仅有框架或标题或一两句话概括）、前后矛盾等】。
	主观项

	履约能力
（8分）
	1. 供应商2023年1月1日（含1日）以来具有一个类似项目业绩的得3分，在此基础上每增加1个加3分，最多得7分。
（提供施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）
注：①类似项目是指：建筑工程施工，②以施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或竣工验收时间为准。
	客观项



